
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委員會組織章程 

99.08.27 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107.01.19 期末校務會議修正 

111.01.20 期末校務會議修正 

一、 依據：教育部民國 102年 7月 10日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31151號令發佈「高級中等教

育法」第二十六條，組織圖書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宗旨 

（一） 協助釐定規章、健全圖書館管理制度。 

（二） 規劃館藏，選擇符合館藏發展政策之圖書資料。 

（三） 輔助教學活動，強化圖書館與師生間的連結。 

三、 組織 

（一） 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圖書館主任兼任。 

（二） 其他委員由各處室主任及各學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組成之。 

四、 職掌 

（一） 圖書館業務發展方針之擬訂。 

（二） 圖書館各項規章之研議。 

（三） 圖書館經費之分配、籌措與運用。 

（四） 圖書館館藏選購與徵集方針之研議。 

（五） 其他有關促進圖書館業務之建議事項。 

五、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研討各項工作推動。另不定期會議得由主任委員召集開會，

如會議有需要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六、 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